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辅导备案情况报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辅导机构”）依据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迈威（上海）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协议》的

有关规定，对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威生物”、“公

司”）进行辅导工作，辅导备案的主要情况如下： 

一、辅导对象概况 

（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蔡伦路230号2幢105室 

法定代表人 刘大涛 

成立时间 2017年5月12日 

注册资本 29,970万元 

经营范围 

从事生物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服务，自有设备租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主营业务概况 

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威生物、公司）是一家创新型

生物制药公司，以单克隆抗体为主的生物大分子药物研发与产业化为主营业务。

迈威生物目前管线上拥有丰富的在研品种，其中MW01已经于2019年11月申请新药

上市；两个品种（MW031和MW032）处于临床Ⅲ期；MW05处于Ⅱ/Ⅲ期适应性设

计临床启动准备阶段，MW02处于Ⅱ&Ⅲ期融合临床方案准备阶段；公司另有多个

品种处于临床Ⅰ期、申报IND或者临床前阶段。 

公司成立以来，曾独家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重大新药创制-生物药物创新

平台技术的建设以及产品开发）一项，独家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公共安全风



险防控与应急技术装备-全人源抗新型冠状病毒单克隆抗体药物的临床前研究）一

项，独家或联合承担其他政府支持研发项目多项。 

（三）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持股股数前五名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的情况 

1、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唐春山、陈姗娜。 

唐春山、陈姗娜夫妇通过朗润投资持有迈威生物14,006万股，通过朗润咨询持

有迈威生物200万股，两人合计控制迈威生物股权比例为47.40%。 

2、发行人主要股东 

截至本申请签署日，公司持股股数前五名股东及持股5%以上股东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朗润（深圳）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14,006.00 46.73% 

2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中骏建隆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000.00 6.67% 

3 苏州永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32.70 5.78% 

4 刘大涛 1,510.00 5.04% 

5 吴军 1,288.00 4.30% 

前五名股东合计 20,536.70 68.52% 

二、辅导机构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 

（一）开始辅导时间 

辅导时间拟定于2020年7月。 

（二）辅导机构及辅导工作人员的组成情况 

海通证券委派陈新军、王永杰、崔浩、刘丹、吴文斌、刘赫铭、屈书屹组成

迈威生物辅导工作小组，开展辅导工作。其中，王永杰为本次辅导工作小组组长，

负责协调辅导过程中的相关事宜。上述辅导人员均具备相关法律、会计等必备的

专业知识和技能，有较强的敬业精神，且均未同时承担四家以上的拟上市公司辅

导工作。 

（三）辅导内容 

促进公司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独立运营和持续发展的能力；督促

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股东（含5%）（或其法定代表人）全面

理解发行上市有关法律法规、证券市场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的要求；树立进入证

券市场的诚信意识、法制意识；具备进入证券市场的基本条件。 



（四）辅导方式 

辅导小组根据迈威生物的具体情况，选择灵活多样的辅导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组织自学、集中授课或讲座、问题诊断与专项咨询、中介机构协调会、经验

交流会、案例分析等。 

（五）辅导计划和实施方案 

辅导工作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前期的工作重点是摸底调查，全面形成具

体的辅导方案并开始实施；中期重点在于集中学习和培训，诊断问题并加以解决；

后期重点在于完成辅导计划，进行考核评估，做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

准备工作。 

1、第一阶段 摸底调查 

辅导开始后，海通证券及其他辅导中介机构将对照辅导内容对公司现有的各

方面情况进行摸底，将公司中存在的不符合上市条件的问题列出清单，在会同股

份公司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下一步的辅导方案。 

2、第二阶段 理论培训、解决问题 

海通证券及其他辅导中介机构将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大股东

等相关人员进行至少6次集中培训。 

与此同时，海通证券将会同其他中介机构就公司存在的不规范的问题进行诊

断，提出专业的整改意见，并同公司的有关人员共同讨论，确定最终的整改方案。

整改方案包括解决问题的目的要求、时间期限、责任人等。辅导期间，辅导机构

及其他中介机构将召开协调例会，讨论本阶段辅导工作中发生的问题，并对整改

方案进行相应的调整，就该阶段中已完成的整改情况形成书面说明上报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证监局”）；对于应解决而未解决的

问题形成书面纪要进行通报，必要时上报上海证监局；同时形成下一阶段新的整

改方案。对于辅导过程中临时发现的问题，中介机构将及时召集有关方面进行专

题讨论，对于一些重大问题，在组织讨论、提出解决方案的同时，及时向上海证

监局汇报。 

3、第三阶段 完成辅导计划 

本阶段是辅导工作的汇总阶段，其工作重点在于： 

（1）对股份公司运作尚未规范的问题督促解决； 



（2）进行考核评估，特别是要对股份公司的被辅导人员进行一次集中授课内

容的综合考试； 

（3）做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准备工作。 

4、说明 

为确保辅导工作的顺利进行，以上辅导步骤在辅导过程中可能会根据股份公

司的辅导情况进行调整。 




